公  告
潍坊华光精工设备有限公司债权人：
《潍坊华光精工设备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于2016年 4月26日经潍坊市寒亭区人民法院裁定认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由管理人执行。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确定的清偿顺序和本案破产财产的变现情况，在有财产担保债权人就担保物变现价值主张优先受偿权分配后，本次分配内容为职工债权（社保此前已由管理人补缴），本次可供分配的财产额为23248673.75元，职工债权额为24583963，分配比例为95%。
对于职工债权需调整或部分有争议事项，管理人就争议金额或调整金额在剩余破产资产处置变现后再次进行补充，补充分配比例依据调整金额及资产变现金额计算，不再另行公告。
本次分配确定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分配款项将采用银行电汇及网银转账的方式支付。
特此公告。

               潍坊华光精工设备有限公司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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